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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职业学院信息公开指南

为便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时、准确获取菏泽职业学院

的信息，提高学院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治校，充分发挥学院

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2 号公布，国

务院令第 711 号修订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编制本指南。

为方便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查询本单位主动和依申请公

开的信息，可以在菏泽职业学院网站（www.hezevc.edu.cn）上

查阅《菏泽职业学信息公开指南》。

一、信息分类

1.基本信息

主要包括：基本简介、领导信息、机构设置、规章制度、规

划计划。

2.招生考试

主要包括：招生计划、录取结果、咨询申诉等。

3.财务、资产及收费信息

主要包括：财务管理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、受捐赠财产、采

购信息、年度预算、年度决算、收费信息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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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人事师资信息

主要包括：岗位管理、人事信息、争议解决等。

5.教学质量

主要包括：就业指导、毕业生情况、就业质量等。

6.学生管理

主要包括：学籍管理、奖助学金、奖励处罚、学生申诉等。

7.应急管理

主要包括：突发事件应急等。

8.信息公开指南

主要包括：信息公开指南、信息公开目录等。

9.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主要包括：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二、获取形式

（一）主动公开

菏泽职业学院主要通过学院官网和所属二级单位网站对属

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进行公开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单位申请获取主动公开以

外的信息。

本单位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（见本《指南》第三条）负责

受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机关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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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

（1）当面提交

本单位在菏泽职业学院办公室设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，申请

人可到现场当面提交申请。

地址：菏泽市长城路 999 号

办公时间：上午 8：00-12：00 下午 2：30-5：30(工作日)

联系电话：0530-3130202

传 真：0530-3130200

（2）信函申请

申请人可通过邮政寄送方式向本单位提交申请。

来信请寄：菏泽市长城路 999 号，菏泽职业学院办公室（收），

同时须在信封左下角注明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；邮政编码：

274000。

2.申请注意事项

（1）申请获取信息，应当填写《菏泽职业学院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，申请表可在菏泽职业学院办公室公开申请受理点领取或

在菏泽职业学院办公室网站下载打印。

（2）申请表应准确载明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联系方式、

获取信息的方式及其载体形式。所需信息内容描述应当指向明确，

建议详尽提供所需信息的名称、文号或者便于查询的其他特征性

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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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当面申请的，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；通过邮政寄送

提交申请的，应随申请表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（4）收费标准

依申请提供的信息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检索、复制、

邮寄等费用。

3.申请处理情况说明

本单位对收到的信息公开申请，将根据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

理和答复。

（1）对于符合《条例》申请要求的，按《条例》第三十六

条分别作出答复。

①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

的方式和途径。

②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信息，或者

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。

③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

明理由。

④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。

⑤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单位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

说明理由。

⑥本单位已就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

重复申请公开相同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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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办理期限：收到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

当当场予以答复。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本单位信息

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答复的期限

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本单位征求第三方和其他单位意见所需时间不计入申请办

理期限。

申请人申请公开信息的数量、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，本单

位有权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。申请理由不合理的，告知申请人不

予处理；申请理由合理，但是无法在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

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的，确定延迟答复的合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。

（3）申请不符合《条例》有关规定的，向当事人说明有关

情况，或者指引其向相关单位咨询或按其他有关程序办理。

（三）不予公开

1.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

信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

会稳定的信息，不予公开。

2.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

损害的政府信息，本单位不予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

本单位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

3.本单位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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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不予公开。

4.本单位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

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，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信息公开工作机构

菏泽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为：菏泽职业学院办公

室。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全院信息公开工作。

办公地址：菏泽市长城路 999 号

邮政编码：274000

办公时间：上午 8：00-12：00 下午 2：30-5：30(工作日)

联系电话：0530-3130202

电子信箱：hzzyxybgs@163.com。

四、其他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

信息记录不准确的，可以向本单位提出更正申请，并提供证据材

料。本单位将根据申请作出相应处理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

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上所对应的教育主管部门投诉、举报。


